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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城镇供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55)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建筑大学、大连理工大学、清华大学、山东京博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西安交通

大学、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北京市热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新疆绿能环境服务有限公司、北京京能

热力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泰热力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成都杨明双鑫科技有

限公司、北京热力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捷玛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
江力聚热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中投(天津)智能管道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第六检测所有

限公司、北京市燃气集团研究院、北京市公用事业科学研究所有限公司、哈尔滨工业大学、宁夏建筑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市煤气热力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太原理工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穆连波、刘贵昌、王随林、张扬、鲍学伟、陈红兵、鲁军辉、郝安峰、刘锦程、

王清勤、金立文、刘雪敏、王海鸿、李仲博、张彤、吴佳滨、李文化、梅德芳、杨启明、李智、吴臻、冯育周、
何俊南、赵荣新、刘建立、任静、吴媛媛、颜谨、王芃、张建中、郑娜、毛祥、雷勇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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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热燃气锅炉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供热燃气锅炉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的分类与型号、一般规定、要求、试验方法、检验

规则、标志、使用说明书和产品合格证、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燃气锅炉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的制造与检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1576 工业锅炉水质

GB/T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3096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T7306.2 55°密封管螺纹 第2部分:圆锥内螺纹与圆锥外螺纹

GB/T8923.1—2011 涂覆涂料前钢材表面处理 表面清洁度的目视评定 第1部分:未涂覆过

的钢材表面和全面清除原有涂层后的钢材表面的锈蚀等级和处理等级

GB/T9124.1 钢制管法兰 第1部分:PN系列

GB/T9969 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 总则

GB/T10071 城市区域环境振动测量方法

GB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T13610 天然气的组成分析 气相色谱法

GB/T27698.1 热交换器及传热元件性能测试方法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50041 锅炉房设计标准

GB50264 工业设备及管道绝热工程设计规范

GB/T50726 工业设备及管道防腐蚀工程技术标准

CJJ/T34 城镇供热管网设计标准

CJJ/T247 供热站房噪声与振动控制技术规程

HG/T20592 钢制管法兰(PN系列)

NB/T47013.2—2015 承压设备无损检测 第2部分:射线检测

NB/T47013.3—2023 承压设备无损检测 第3部分:超声检测

NB/T47015 压力容器焊接规程

NB/T47066 冷凝锅炉热工性能试验方法

QB/T4008 螺纹密封用聚四氟乙烯未烧结带(生料带)

SH/T3022 石油化工设备和管道涂料防腐蚀设计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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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供热燃气锅炉]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 fluegascondensingheatrecoveryunit[forgas-fired

heatingboilers]
通过供热燃气锅炉烟气中水蒸气冷凝,实现回收烟气显热和潜热的换热设备。

3.2
被加热介质 heatedmedium
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中与烟气换热的介质。

3.3
名义工况 nominalcondition
在设计和测试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时所采用的额定负荷、设计参数、环境因素等标准条件。

3.4
有效输出热量 effectiveheatoutput
单位时间内被加热介质在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中吸收的热量。

3.5
名义输出热量 nominalheatoutput
名义工况下,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的有效输出热量。

3.6
燃气利用热效率 gasutilizationthermalefficiency
同一时间内,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的有效输出热量与燃气锅炉所消耗燃气按低位发热量计算的

全部热量的比值。

3.7
烟气余热回收率 utilizationratiooffluegaswasteheat
同一时间内,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的有效输出热量与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前烟气余热量的

比值。

3.8
节能量 energysavingquantity
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的有效输出热量与回收烟气冷凝热能所消耗能量之差。

3.9
节能率 energysavingratio
同一时间内,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的节能量与燃气锅炉所消耗燃气按低位发热量计算的全部热

量的比值。

4 分类与型号

4.1 分类

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类型分为间壁式(J)和直接接触式(Z)。

4.2 型号编制

型号编制的构成及含义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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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1:设计压力为1.6MPa,名义工况下烟气侧设计阻力为70Pa,名义输出热量为0.75MW,标准状态的烟气量

为9000m3/h,被加热介质为水,类型为间壁式的燃气锅炉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标记为

YRHJS90000.7570—1.6
示例2:设计压力为0.6MPa,名义工况下烟气侧设计阻力为120Pa,名义输出热量为1.5MW,标准状态的烟气量

为18000m3/h,被加热介质为水,类型为直接接触式的燃气锅炉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标记为

YRHZS180001.5120—0.6

5 一般规定

5.1 基本规定

5.1.1 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应耐腐蚀、低阻力、高效换热、结构紧凑、便于安装和维护。

5.1.2 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中,与烟气接触的表面和烟气冷凝水管应采用防腐蚀表面改性材料或耐

腐蚀材料及防腐蚀加工工艺。

5.1.3 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本体、底座和支撑结构材料表面的预处理应达到GB/T8923.1—2011中

St3级的规定。涂料选用应符合SH/T3022的规定,涂料涂装应符合GB/T50726的规定。

5.1.4 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的最高允许工作温度不应小于燃气锅炉的最高排烟温度。

5.1.5 间壁式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用于加热液体和气体,直接接触式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用于加

热水。

5.1.6 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的设计排烟温度应低于烟气露点温度,并应满足回收烟气潜热和烟气冷

凝水、减少雾气排放。

5.1.7 烟气与被加热介质之间宜采用逆向流动。间壁式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中烟气与烟气冷凝水

宜采用同向流动。

5.1.8 被加热介质为空气时,间壁式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的烟气与空气侧承压能力不应低于烟气系

统的泄爆压力,且与烟风系统的连接应符合GB50041的规定。

5.1.9 烟气冷凝水宜进行处理和回收利用。

5.2 结构和部件

5.2.1 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组成如下:

a) 间壁式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由烟气冷凝换热器主体和烟气进口导流段、烟气出口导流段、空
气导流段、烟气冷凝水管,以及放气、排污、仪表连接管等组成;

b) 直接接触式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由烟气冷凝换热器主体和烟气进口导流段、烟气出口导流

段、排水管,以及放气、排污、仪表连接管等组成。

5.2.2 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应根据工程安装空间条件及强化传热和减小阻力的要求确定结构型式。
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基本结构应符合附录A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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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的烟气侧应设置密闭检查孔,并应便于观察和清洁。

5.2.4 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的烟气与被加热介质的进出口均应预留温度、压力或压差等仪表的连

接管。

5.2.5 间壁式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的底部最低处应设置烟气冷凝水管,烟气冷凝水不应在烟气冷凝

热能回收装置内滞留。直接接触式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的底部最低处应设置排水管。

5.2.6 被加热介质为液体时,被加热介质的进出口管道上均应预留高点排气、低点泄水等装置的连

接管。

5.2.7 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的底座或支撑结构应满足强度和安全要求。

5.3 加工与接口

5.3.1 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的焊接应符合NB/T47015的规定。

5.3.2 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焊接处应进行无损检测,焊缝无损检测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射线检测焊缝质量合格等级不应低于NB/T47013.2—2015中的Ⅱ级;

b) 超声检测焊缝质量合格等级不应低于NB/T47013.3—2023中的Ⅰ级。

5.3.3 烟气进出口、水或空气等被加热介质进出口、冷凝水管、排水管等接口应采用法兰连接,并应符

合下列规定:

a) 烟气与空气进出口的接口法兰符合HG/T20592的规定;

b) 被加热水进出口管道、冷凝水管、排水管接口法兰符合GB/T9124.1的规定。

5.3.4 当被加热介质为水且管道公称尺寸不大于 DN32时,可采用螺纹连接。管螺纹应符合

GB/T7306.2的规定,并应使用符合QB/T4008规定的油性聚四氟乙烯生料带进行密封。

5.4 保温

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本体应保温,并应符合GB50264的规定。

5.5 设计寿命

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主体结构的设计寿命不应小于10年。

6 要求

6.1 外观

6.1.1 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内外表面应整洁,不应有划痕、锈斑等缺陷。

6.1.2 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标志牌、烟气及被加热介质连接管的流向标记等应完整、正确、清晰,安
装应牢固,并应置于明显位置。

6.2 排烟温度

当被加热介质为液体时,在名义工况下,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的出口烟温与被加热介质进口温度

之差应小于5℃,且应比进口烟气中水蒸气的露点温度低5℃以上。

6.3 烟气阻力

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的烟气阻力应符合表1的规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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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烟气阻力

标准状态的烟气量(D)

m3/h

烟气阻力

Pa

D≤5700 ≤50

5700<D≤9500 ≤90

9500<D≤19000 ≤120

19000<D≤38000 ≤150

38000<D≤76000 ≤200

76000<D≤95000 ≤230

95000<D≤152000 ≤280

6.4 承压能力

当被加热介质为液体,且为间壁式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时,被加热介质管道的承压能力应大于用

热系统的最大工作压力,且不应小于0.8MPa。

6.5 被加热介质侧阻力

6.5.1 被加热介质为液体时,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的被加热介质侧阻力应小于40kPa。

6.5.2 被加热介质为空气时,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的被加热介质侧阻力应小于按附录B核算的值。

6.6 被加热介质温度

当间壁式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的被加热介质为液体时,应保证液体不汽化,液体出口温度应比汽

化温度低20℃以上。

6.7 烟气冷凝水管管径

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的烟气冷凝水管管径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烟气冷凝水管管径

标准状态的烟气量(D)

m3/h

管道公称尺寸

DN

D≤5700 ≥25

5700<D≤9500 ≥32

9500<D≤19000 ≥40

19000<D≤38000 ≥50

38000<D≤76000 ≥70

76000<D≤95000 ≥80

95000<D≤152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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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噪声与振动

6.8.1 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的噪声应符合GB3096的规定。

6.8.2 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铅垂向Z振级应符合CJJ/T247的规定。

6.9 燃气利用热效率

名义工况下,燃气利用热效率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3 燃气利用热效率

进口烟气温度(ty)

℃

燃气利用热效率

%

ty≥250 ≥15

250>ty≥200 ≥12

200>ty≥150 ≥10

150>ty≥100 ≥7

  注:燃气为天然气,过剩空气系数取1.1,被加热介质为液体。

6.10 烟气余热回收率

名义工况下,烟气余热回收率应符合表4的规定。

表4 烟气余热回收率

进口烟气温度(ty)

℃

烟气余热回收率

%

ty≥250 ≥60

250>ty≥200 ≥55

200>ty≥150 ≥50

150>ty≥100 ≥42

  注:燃气为天然气,过剩空气系数取1.1,被加热介质为液体。

6.11 有效输出热量、节能量与节能率

6.11.1 在名义工况下,有效输出热量的实测值不应小于名义输出热量。
6.11.2 在名义工况下,节能量不应小于名义输出热量的95%。

6.11.3 在名义工况下,节能率不应小于燃气利用热效率的95%。

7 试验方法

7.1 外观

外观检验应在不小于100lm的亮度条件下,进行无放大目测检查。
6

GB/T47394—2026



7.2 排烟温度

7.2.1 烟气温度测量应采用热电偶温度计或热电阻温度计,且最大允许误差不超过±0.1℃。

7.2.2 烟气温度测温点应布置在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的出口侧,且烟道断面介质温度分布较均匀的

部位。烟道上布置测点的断面与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出口断面的间距不应大于1m。

7.2.3 断面测温点布置应符合附录C的规定。

7.2.4 测试应在燃气锅炉热力工况调整到名义工况,且稳定1h后持续测试时间不少于2h。

7.2.5 出口排烟温度应每5min记录读数1次,连续记录24次,取其算术平均值作为实测值。

7.2.6 烟气中水蒸气的露点温度根据燃气成分、燃气流量、空气湿度以及过剩空气系数计算烟气含湿

量,并按常压(0.1MPa)下饱和空气状态参数表进行确定。

7.3 烟气阻力

烟气阻力试验应按附录B的规定执行。

7.4 承压能力

间壁式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的被加热液体侧承压能力试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试验液体为洁净的水。

b) 检验可在常温下进行,且水温不低于5℃。

c) 压力表的量程为试验压力的1.5倍~3倍。压力表的准确度不低于1.6级,表盘直径不小于

100mm。

d) 先将间壁式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内充水,并将内部空气排净,然后将压力缓慢升高至设计压

力的1.5倍,保压10min以上,然后缓慢降至设计压力,并保压2h进行检查,目测检查装置

是否有变形和泄漏。

7.5 被加热介质侧阻力

7.5.1 被加热介质为空气时,应采用准确度均不小于0.5级的压力仪表,压力仪表的连接管应分别安装

在空气进/出口的导流段上,测点位置距离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不应大于1m。

7.5.2 被加热介质为液体时,应采用准确度不小于0.2级的压力表,压力表应分别安装在进/出水管

上,测点距离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的进/出水口不应大于1m。

7.5.3 被加热介质流量为设计流量时进行检测。

7.5.4 被加热水流量测试按下列方法进行:

a) 应采用准确度不低于0.5级超声波流量表或涡轮流量计;

b) 流量计应安装在被加热水进口管道上,流量计前、后直管段长度应满足GB/T27698.1及仪表

使用说明书的要求。

7.5.5 当被加热介质压力稳定后,检测被加热介质进/出口的压力。

7.5.6 进/出口压力值应每5min记录读数1次,连续记录24次,取其算术平均值作为实测值。

7.6 被加热介质温度

7.6.1 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被加热介质进/出侧的温度应采用允差等级为 AA级的铂电阻温度计

测量。

7.6.2 铂电阻安装方向及插入深度应符合GB/T27698.1的要求,测点位置距离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

置不应大于1m。

7.6.3 检验应在燃气锅炉热力工况调整到名义工况,被加热介质流量为设计流量时进行检测。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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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4 进/出口温度值应每5min记录读数1次,连续记录24次,取其算术平均值作为实测值。

7.7 烟气冷凝水管管径

烟气冷凝水管管径采用分度值为0.1mm的量尺测量。

7.8 噪声与振动

7.8.1 噪声值检测按GB12348的规定执行。

7.8.2 铅垂向Z振级振动检测按GB10071的规定执行。

7.9 燃气利用热效率

7.9.1 燃气流量应采用经检定且在有效期内的燃气仪表测量。燃气流量测量时,应同时测量燃气的压

力和温度,并将燃气仪表的读数换算成标准状态下的容积流量。

7.9.2 燃气成分检测应符合GB/T13610的规定。

7.9.3 正平衡法测试时,燃气利用热效率计算应按附录D的规定执行。反平衡法测试时,反平衡效率

的计算应按NB/T47066的规定执行。

7.9.4 同时采用正平衡法与反平衡法测试时,两种方法测试的燃气利用热效率之差不应大于0.5%。

7.9.5 仅采用正平衡法或反平衡法时,应测试两次,两次测试的燃气利用热效率之差不应大于0.2%。

7.9.6 燃气利用热效率计算用各参数的每次测试时间不应短于2h,测试时间间隔为5min,连续测试

24次,按24次的算术平均值确定。各参数的测试时间应相同。

7.9.7 风机、水泵等设备的电耗采用电能表或功率计计量,其准确度不应低于1.0级。

7.10 烟气余热回收率

7.10.1 被测试的烟气应在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烟气进口直接测量。

7.10.2 烟气温度检测应符合7.2的规定。

7.10.3 空气湿度宜采用准确度不低于0.1级的温湿度计测量。

7.10.4 烟气成分中氧含量应采用准确度不低于1.0级的烟气分析仪测量。

7.10.5 烟气含湿量计算应符合7.2.6的规定。

7.10.6 烟气量的测量应按NB/T47066的规定执行。

7.10.7 烟气余热量应按公式(1)计算。

Qy=ρy×Vy(cp,y×ty+0.001dy×hv) ……………………(1)

  式中:

Qy ———烟气余热量,单位为千瓦(kW);

ρy ———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前的干烟气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m3);

Vy ———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前的干烟气体积流量,单位为立方米每秒(m3/s);

cp,y ———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前的烟气平均定压比热,单位为千焦每千克摄氏度[kJ/(kg·℃)];

ty ———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前的烟气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dy ———烟气含湿量,单位为克每千克(g/kg);

hv ———在ty 温度下水蒸气的比焓,单位为千焦每千克(kJ/kg)。

7.10.8 正平衡法测试时,有效输出热量计算应符合D.2的规定。

7.10.9 烟气余热回收率按公式(2)计算。

ψ=
Qyrh

Qy
×100% ……………………(2)

  式中: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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ψ  ———烟气余热回收率;

Qyrh ———有效输出热量,单位为千瓦(kW);

Qy ———烟气余热量,单位为千瓦(kW)。

7.10.10 烟气余热回收率采用正平衡和反平衡两种方法测试。正平衡和反平衡的计算方法应符合

7.9.3的规定。不同时具备正平衡和反平衡测试条件时,应采用正平衡法测试。

7.10.11 采用正平衡法和反平衡法进行测试时,烟气余热回收率之差不应大于2%。

7.11 有效输出热量、节能量与节能率

7.11.1 回收烟气冷凝热能所消耗能量应按发电平均效率折算为一次能源的能量,其折算方法应符合

GB/T2589的规定。

7.11.2 节能量与节能率计算应按附录E的规定执行。

8 检验规则

8.1 检验类别

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检验项目应符合表5的规定。

表5 检验项目

序号 项目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要求 试验方法

1 外观 √ √ 6.1 7.1

2 排烟温度a — √ 6.2 7.2

3 烟气阻力 — √ 6.3 7.3

4 承压能力a、b √ √ 6.4 7.4

5 被加热介质侧阻力 — √ 6.5 7.5

6 被加热介质温度b — √ 6.6 7.6

7 烟气冷凝水管管径 √ √ 6.7 7.7

8 噪声与振动 — √ 6.8 7.8

9 燃气利用热效率 — √ 6.9 7.9

10 烟气余热回收率 — √ 6.10 7.10

11 有效输出热量、节能量与节能率 — √ 6.11 7.11

  注:“√”为检验项目,“—”为非检验项目。

  a 被加热介质为液体时检验该项目。
b 间壁式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检验该项目。

8.2 出厂检验

每台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应经制造厂质量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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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型式检验

8.3.1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或转厂生产试制产品;

b) 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

c) 正常生产每4年进行1次;

d) 产品停止生产1年以上,再恢复生产;

e) 出厂试验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

8.3.2 检验样品在同一类型的产品中随机抽取2台。

8.3.3 合格判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所有项目合格时,应判定产品型式试验结果为合格;

b) 当某项目不合格时,应对不合格项目加倍复检,复检项目合格,可判定为合格;复检项目仍不合

格时,应判定产品型式试验结果为不合格。

9 标志、使用说明书和产品合格证

9.1 标志

9.1.1 产品应在明显的位置设置清晰、牢固的耐腐蚀金属材料标牌。

9.1.2 标牌内容应至少包括:

a) 制造单位名称和商标;

b) 本文件编号;

c) 产品名称和型号;

d) 标准状态的烟气量(m3/h);

e) 名义输出热量(MW);

f) 被加热介质种类(S表示水;K表示空气;Y表示油);

g) 被加热介质设计压力(液体的单位为 MPa;气体的单位为Pa);

h) 名义工况下烟气侧设计阻力(Pa);

i) 产品净重(kg);

j) 产品编号;

k) 生产日期。

9.2 使用说明书

9.2.1 产品应附安装与使用说明书,应包括常见故障及排除方法、运行与维护注意事项。运行与维护

应按附录F的规定执行。

9.2.2 使用说明书除应符合GB/T9969的规定外,还应包括以下内容:

a) 制造单位名称和商标;

b) 产品名称和型号;

c) 工作原理和接管标记;

d) 标准状态的烟气量(m3/h);

e) 名义输出热量(MW);

f) 烟气和被加热介质的最高工作温度(℃);

g) 被加热介质种类;

h) 产品安全运行的被加热介质最小流量(k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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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被加热介质设计压力(液体的单位为 MPa;气体的单位为Pa);

j) 被加热介质设计阻力(kPa);

k) 名义工况下烟气侧设计阻力(Pa);

l) 设备外形尺寸(mm);

m) 烟气连接管尺寸(mm);

n) 被加热介质连接口尺寸(mm);

o) 产品净重(kg);

p) 产品编号;

q) 生产日期。

9.3 产品合格证

9.3.1 每台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应附产品合格证。

9.3.2 产品合格证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a) 制造单位和出厂日期;

b) 产品型号;

c) 本文件编号;

d) 出厂检验报告;

e) 产品编号、合格证号、检验日期、检验员标记。

10 包装、运输和贮存

10.1 包装

10.1.1 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附件和备件应牢固包装,紧固于包装箱内。技术文件(包括使用说明

书、产品合格证、装箱单、产品总装图、出厂检验报告等)应完整附带于包装箱内。

10.1.2 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内应无残余物,所有管道应采取防锈措施,管道端口应用钢板、木材、纤
维板等盖板封闭。

10.1.3 包装箱外面应标明以下内容:

a) 收货单位名称及地址;

b) 产品名称及型号;

c) 设备外形尺寸(mm);

d) 总重量(kg);

e) 制造单位名称及地址;

f) 包装日期;

g) 注意事项,如“重心位置”“向上”“防潮”等,并附相应标记。

10.2 运输和贮存

10.2.1 产品及其部件在运输过程中应采取防震、防晒、防雨雪及化学物品侵蚀等措施。

10.2.2 产品应贮存在通风干燥、无易燃烧、无腐蚀性物质的仓库内,露天临时存放应采取防晒、防雨雪

及化学物品侵蚀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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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基本结构

A.1 被加热介质为水的间壁式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结构示意见图A.1。

a) 间壁式Ⅰ型          b) 间壁式Ⅱ型

c) 间壁式 Ⅲ 型          d) 间壁式Ⅳ型

标引序号说明:

1———烟气进出;

2———烟气进口导流段;

3———烟气冷凝换热器主体;

4———被加热水进出;

5———烟气出口导流段;

6———烟气冷凝水。

图 A.1 被加热介质为水的间壁式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结构示意

A.2 被加热介质为水的直接接触式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结构示意见图A.2。

21

GB/T47394—2026



a) 直接接触式Ⅰ型           b) 直接接触式Ⅱ型

标引序号说明:

1———烟气进出;

2———烟气出口导流段;

3———烟气冷凝换热器主体;

4———烟气进口导流段;

5———被加热水进出;

6———排水。

图 A.2 被加热介质为水的直接接触式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结构示意

A.3 被加热介质为空气的间壁式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结构示意见图A.3。

a) 直接接触式Ⅰ型       b) 直接接触式Ⅱ型      c) 间壁式Ⅲ型  
标引序号说明:

1———烟气进出;

2———烟气出口导流段;

3———烟气冷凝换热器主体;

4———被加热空气进出;

5———烟气进口导流段;

6———烟气冷凝水;

7———空气导流段。

图 A.3 被加热介质为空气的间壁式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结构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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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烟气阻力核算

B.1 烟气阻力检测

B.1.1 烟气阻力应采用U形管测压计或准确度不低于0.5级的压力仪表检测。压力仪表的连接管应

分别安装在烟气进/出口的导流段上,测点位置应靠近烟气导流段进/出口,并应位于烟气流动稳定段。

B.1.2 烟道的烟气阻力包括燃气锅炉烟气出口至烟气进口导流段的烟道、烟气出口导流段至烟囱的烟

道两部分阻力之和。

B.1.3 燃气锅炉排烟余压采用U形管测压计或准确度不低于0.5级的压力仪表检测,测点位置应靠近

燃气锅炉烟气出口1m范围内。

B.1.4 当被加热介质为空气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空气侧阻力采用U形管测压计或准确度不低于0.5级的压差仪表检测,测点位置应分别设置

在靠近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的空气进口和出口1m范围内。

b) 风道的空气侧阻力采用U形管测压计或准确度不低于0.5级的压差仪表检测,测点位置应分

别设置在风道的进出口两端。

B.1.5 检验应在燃气锅炉热力工况调整到名义工况,且稳定1h后进行。

B.1.6 压力稳定后,进/出口压力值应每5min记录读数1次,连续记录24次,取其算术平均值作为实

测值。

B.2 烟气阻力

B.2.1 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的烟气阻力按公式(B.1)计算。

ΔPzh<Pgy-ΔPk-ΔPyd-Δhyc+Hyc ……………………(B.1)

  式中:

ΔPzh———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的烟气阻力,单位为帕(Pa);

Pgy ———燃气锅炉排烟余压,单位为帕(Pa);

ΔPk———烟气冷凝热能回收系统的空气侧阻力,单位为帕(Pa);

ΔPyd———烟道阻力,单位为帕(Pa);

Δhyc———烟囱阻力,单位为帕(Pa);

Hyc ———烟囱抽力,单位为帕(Pa)。

B.2.2 烟气冷凝热能回收系统的空气侧阻力按公式(B.2)计算:

ΔPk=ΔPky+ΔPfd ……………………(B.2)

  式中:

ΔPk ———烟气冷凝热能回收系统的空气侧阻力,单位为帕(Pa);

ΔPky ———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的空气侧阻力,单位为帕(Pa);

ΔPfd ———风道阻力,单位为帕(Pa)。

B.3 烟囱抽力

烟囱抽力按公式(B.3)、公式(B.4)计算。

Hyc=
H ×g
Cp

ρ0k
273

273+tk-ρ0y
273

273+ty
æ

è
ç

ö

ø
÷ ……………………(B.3)

41

GB/T47394—2026



Cp =
101325

b
……………………(B.4)

  式中:

Hyc———烟囱抽力,单位为帕(Pa);

H ———产生抽力的烟囱高度,单位为米(m);

g ———重力加速度,取9.8m/s2;

Cp ———大气压力修正系数;

ρ0k ———标准状态下烟囱外空气的密度,取1.293kg/m3;

ρ0y ———标准状态下烟囱内烟气的密度,取1.340kg/m3;

tk ———烟囱外空气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ty ———烟囱内烟气平均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b ———当地大气压力,单位为帕(Pa)。

B.4 烟囱阻力

烟囱阻力按公式(B.5)~公式(B.8)计算。

Δhyc=Δhm
yc+Δhc

yc ……………………(B.5)

Δhm
yc=

λ×L×ω2
pj×ρpj

2dpj
yc

……………………(B.6)

Δhc
yc=ξ×ω2

c×ρc
2

……………………(B.7)

ρpj=ρ0
273

273+tpj
……………………(B.8)

  式中:

Δhyc ———烟囱阻力,单位为帕(Pa);

Δhm
yc ———烟囱的摩擦阻力,单位为帕(Pa);

Δhc
yc ———烟囱的出口阻力,单位为帕(Pa);

λ ———烟囱摩擦阻力系数:金属烟囱取0.03,砖和混凝土烟囱取0.04;

L ———烟囱高度,单位为米(m);

ωpj ———烟囱内烟气平均流速,单位为米每秒(m/s);

ρpj ———烟囱内烟气平均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m3);

dpj
yc ———烟囱平均内径,单位为米(m);

ξ ———烟囱出口阻力系数,取1;

ωc ———烟囱出口烟气流速,单位为米每秒(m/s);

ρc ———烟囱出口处烟气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m3);

ρ0 ———烟气在标准状况下的密度,取1.34kg/m3;

tpj ———烟囱内烟气平均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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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断面测温点布置

C.1 圆形断面测点布置

C.1.1 圆形断面测点布置示意见图C.1,并符合下列规定:

a) 当断面半径R 不大于200mm时,可在一条直线上测量(即图C.1中的Ⅰ-Ⅰ或Ⅱ-Ⅱ直径);

b) 当断面半径R 大于200mm时,应在相互垂直的2条直径上测量(即同时在图C.1中的Ⅰ-Ⅰ
和Ⅱ-Ⅱ直径上布置测点)。

标引说明:

1 ———烟道外壁;

2 ———测点;

r1 ———内侧测点半径(mm);

r2 ———中间侧测点半径(mm);

r3 ———外侧测点半径(mm);

R ———圆形断面半径(mm)。

图 C.1 圆形断面测点布置示意

C.1.2 测点距圆形断面中心的距离按公式(C.1)计算:

ri=R×
2i-1
2N

……………………(C.1)

  式中:

ri ———测点距圆形断面中心的距离,单位为毫米(mm);

R ———圆形断面半径,单位为毫米(mm);

i ———从圆形断面中心起算的测点序号;

N ———圆形断面划分环数。

C.1.3 圆形断面划分圆环数和测点总数应符合表C.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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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圆形断面划分圆环数和测点总数

管道半径(R)

mm

等面积圆环数(N)
个

测点总数

个

150 3 6

200 4 8

300 5 20

R>300时,R 每增加100 N 增加1 测点数加4

  注:对气流断面温度和速度分布较均匀的部位且管道半径(R)大于300mm,当圆断面为水平断面时,水平对称

测点数可减少一半,即总测点数减少一半;当圆断面为垂直断面时,水平对称测点数可减少一半,垂直测点数

保持不变,即总测点数减少3/4。

C.2 矩形断面测点布置

C.2.1 矩形断面测点布置示意见图C.2。

标引说明:

1———烟道外壁;

2———测点;

l ———矩形单元格断面长度(mm);

b———矩形单元格断面宽度(mm);

L———矩形断面长度(mm);

B———矩形断面宽度(mm)。

图 C.2 矩形断面测点布置示意

C.2.2 矩形断面边长(L 或B)划分排或列数应符合表C.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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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 矩形断面边长(L 或B)划分排数

边长(L 或B)

mm

测点排或列数a(M)
个

L 或B≤500 3

500<L 或B≤1000 4

1000<L 或B≤1500 5

L 或B>1500 L 或B 每增长500mm,测点排或列数 M 增加1

  a 对较大的矩形断面,可减少 M 值,但每个小矩形的最大边长不应大于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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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

燃气利用热效率计算

D.1 燃气利用热效率

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的燃气利用热效率按公式(D.1)计算:

ηyrh=
Qyrh

Bg×qdw
×100% ……………………(D.1)

  式中:

ηyrh ———燃气利用热效率;

Qyrh———有效输出热量,单位为千瓦(kW);

Bg ———燃气锅炉的标准状态下燃气流量,单位为立方米每秒(m3/s);

qdw ———燃气低位发热量,单位为千焦每立方米(kJ/m3)。

D.2 有效输出热量

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的有效输出热量按公式(D.2)计算:

Qyrh=∑
N

m=1
Gr,m(hro,m -hri,m) ……………………(D.2)

  式中:

Qyrh ———有效输出热量,单位为千瓦(kW);

Gr,m ———第m 种被加热介质流量(共N 种),单位为千克每秒(kg/s);

hro,m ———第m 种其他被加热介质的出口比焓,单位为千焦每千克(kJ/kg);

hri,m ———第m 种其他被加热介质的进口比焓,单位为千焦每千克(kJ/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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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规范性)

节能量与节能率计算

E.1 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的节能量按公式(E.1)计算。回收烟气冷凝热能所消耗能量按发电平均效

率折算为一次能源的量。

Qj=Qyrh-Qd ……………………(E.1)

  式中:

Qj ———节能量,单位为千瓦(kW);

Qyrh ———有效输出热量,单位为千瓦(kW);

Qd ———回收烟气冷凝热能所消耗能量,单位为千瓦(kW)。

E.2 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的节能率按公式(E.2)计算。

ηj=
Qj

Bg×qdw
×100% ……………………(E.2)

  式中:

ηj ———节能率;

Qj ———节能量,单位为千瓦(kW);

Bg ———燃气锅炉的标准状态下燃气耗量,单位为立方米每秒(m3/s);

qdw ———燃气低位发热量,单位为千焦每立方米(kJ/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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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规范性)
运行与维护

F.1 运行

F.1.1 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按下列步骤进行调试:

a) 烟气侧应吹扫,被加热介质侧应冲洗,气液管道应畅通;

b) 烟气热能回收系统充液后应进行冷态循环,烟气冷凝回收装置的被加热介质流量应达到最低

安全值;

c) 应进行热态调试,锅炉和被加热介质系统的联锁控制应运行正常;启动时,应先开启被加热介

质系统,后启动锅炉;

d) 停炉时,应先停炉,待烟气温度降低后,再停止被加热介质系统;

e) 单机调试应校对烟道阻力和背压、调节燃烧器、控制燃气和空气的比例、测试烟气成分;烟气冷

凝热能回收装置对锅炉燃烧系统、烟风系统的影响应降到最小;

f) 单机试运行及调试后,应进行联合试运行及调试,并应达到设计要求。

F.1.2 被加热介质为供热管网回水时,其水质应符合CJJ/T34的规定;被加热介质为锅炉回水和补给

水时,其水质应符合GB/T1576的规定。

F.1.3 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运行期间,应对流量、温度、压力、热量等运行数据进行日常记录。

F.1.4 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宜配备智能化监控系统。

F.1.5 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运行期间,应实时监测被加热介质(液体)温度和压力,被加热介质(液
体)不应汽化和超压。

F.1.6 应定期检查设备,确保运行安全可靠。

F.1.7 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与烟道的连接部位应定期检查,确保烟气冷凝水排出通畅。

F.2 维护

F.2.1 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在启动前或停机后应对烟气侧换热表面进行吹扫或冲洗。

F.2.2 被加热介质为水的管路上过滤器压降超过初始运行压降的1.2倍时,应清洗过滤器。

F.2.3 维护人员对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内部清洗或检修时,严禁损坏换热面及设备部件等。

F.2.4 被加热介质为水的间壁式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设备停运期间采取充水保养措施。

F.2.5 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设在室外时,应采取防冻措施。

F.2.6 停炉后,应检查烟气冷凝热能回收装置的腐蚀情况,对缺损部位应及时修复,修复部位验收合格

后方可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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